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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字第 776 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  

許志雄大法官  提出 

     

本件涉及鄰地提供他人作建築物停車空間使用致生套

繪管制之爭議，解釋客體為下列二函： 

1. 內政部中華民國 78 年 8 月 24 日台（78）內營字第 727291

號函釋示：「主旨：關於建築物申請變更使用……說

明：……二、增設停車空間設置於鄰地空地，若其使用上

無阻碍，經套繪列管無重復使用之虞，且經鄰地所有權人

同意使用者，准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（按：應為『建

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』）第 59 條、第 59 條之 1 之

規定辦理」（下稱系爭函一） 

2. 內政部 80 年 3 月 22 日台（80）內營字第 907380 號函釋

示：「主旨：有關建築法第 30 條規定應備具之土地權利證

明文件－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得否有使用期限之標示

案……說明：……二、……一般申請建築案件，基於建築

物使用期限不確定，其土地使用同意書似不宜附有同意使

用期限。」（下稱系爭函二） 

    本號解釋基於財產權保障之立場，首先表明：「建築物所

有人為申請變更使用執照需增設停車空間於鄰地空地，而由

鄰地所有人出具土地使用權同意書者，該同意書應許附期

限；鄰地所有人提供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附有期限者，如主

管機關准予變更使用執照，自應發給定有相應期限之變更使

用執照，而僅對鄰地為該相應期限之套繪管制；另同意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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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之關係消滅時（如依法終止土地使用關係等），主管機

關亦得依職權或依鄰地所有人之申請，廢止原核可之變更使

用執照，並解除套繪管制，始符憲法第 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

之意旨。」繼則指出，系爭函二雖係針對建築法第 30條有關

起造人申請「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」時，應備具申請書、土

地權利證明文件、工程圖樣及說明書之規定所發布，然實務

上將系爭函二有關不宜附有使用期限之釋示，擴及於「變更

使用執照」之申請，使依系爭函一提供土地作為停車空間之

鄰地所有人，無從出具附有期限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，致其

土地受無期限之套繪管制，其限制財產權之行使，與上開憲

法保障人民財產權意旨不符。最後，宣告於此範圍內，系爭

函一及二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不再援用；同時指明：「凡

出具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之鄰地所有人，於土地使用關係消滅

後，均得依本解釋意旨向主管機關申請廢止原核可之變更使

用執照，解除套繪管制。」讓鄰地所有人之財產權可以獲得

保障。 

    多數意見係從實質觀點檢討系爭函一及二之合憲性問

題，認二者合併適用結果，對財產權之限制過度，而構成違

憲。惟憲法上權利之限制有無正當性，是否合憲，於進行實

質觀點之審查前，理應先從形式觀點予以檢視。亦即，唯有

該限制符合法律保留原則，獲得形式上之正當化後，始進一

步探究其目的與手段之實質正當性問題。基本上，系爭函一

及二乃行政命令，內容牽涉人民財產權之限制，是否符合法

律保留原則，不無疑義。 

    按法治國家強調依法行政原理，要求行政活動必須依據

法律規定為之。O. Mayer 主張，依法行政原理包含三項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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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：法律之（專屬性）法規創造力原則、法律優越原則及法

律保留原則，而且特別重視法律保留之議題。其後，行政法

學上論及依法行政原理時，即以法律保留為中心主題
1
，期待

藉以發揮「民主之正當化機能」及「法治主義之保護機能」，

亦即確保行政權受國會之管制與監督，並促進人民權利之保

障。大法官歷來之解釋，涉及法律保留原則者為數不少，足

見我國違憲審查實務上法律保留已是重要之解釋原則。此等

解釋中，若干所涉乃命令有無牴觸母法規定，性質上為合法

與否問題，原本應屬法律優越原則之範疇，惟大法官亦以有

無逾越母法之授權範圍、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或逾越法律規

定之限制為由，而運用法律保留原則處理之，如釋字第 395

號、第 423號、第 505號、第 566號、第 586號、第 609號

及第 753號解釋皆是。蓋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規定，

命令合法與否不在大法官審理範圍。即使大法官認案件所涉

行政命令牴觸法律，違反法律優越原則，亦不能以此為由予

以受理。為解決問題，維護人民權利，大法官乃擴大法律保

留原則之射程，設法將有關法律優越原則之事項一併納入。

其用心良苦，可見一斑。 

    茲基於上開認知，就系爭函一有無違反法律保留問題，

論述如下： 

建築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本法所稱建築基地，為供

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留設之法定空地。建築基地

原為數宗者，於申請建築前應合併為一宗。」而依建築法第

97 條授權訂定之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59 條之 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石川健治著，2つの言語，2つの公法学——「法律の留保」の位置をめぐって，法学教室第

322 號，2007 年 7 月，頁 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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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款規定：「停車空間應設置在同一基地內。但二宗以上

在同一街廓或相鄰街廓之基地同時請領建照者，得經起造人

之同意，將停車空間集中留設。」復依同條第 3 款及第 4 款

規定，停車空間得（應）設置於建築物各層、屋頂平台或法

定空地。是除有前揭第 1 款但書情形者外，停車空間設置於

空地者，該空地應為建築物之法定空地。 

建築物申請變更使用，須增設停車空間時，系爭函一准

其設置於相鄰之空地，似與上開規定不符，有違法之嫌。或

謂對變更使用執照之申請人而言，其所須增設之停車空間，

得設置於相鄰之空地，而不必設置於建築物本身之各層、屋

頂平台或法定空地上。就此，該函顯屬有利之規範，並未對

申請人之權利有何限制，亦無逾越母法之授權範圍、增加法

律所無之限制或逾越法律規定之限制等情形，應與法律保留

原則無違。然系爭函一之內容與法律規定牴觸，仍違反法律

優越原則，不符依法行政原理之要求。 

特別是就鄰地所有人而言，其土地供他人作為停車空

間，經套繪管制，使用受到嚴格限制。於此，系爭函一限制

人民之財產權，卻無法律授權，恐與法律保留原則有違。或

謂自願阻卻違法，鄰地所有人將土地供他人作為停車空間，

既已出具土地使用權同意書，應認自願接受土地使用之限

制，故不生違反法律保留之問題。然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之記

載相當簡略，鄰地所有人簽署時未必充分瞭解其法律效果。

特別是作為停車空間之空地，須受套繪管制，其使用嚴格受

限制，將來除非解除套繪管制，否則土地無法供作他用。而

要解除土地套繪管制，猶賴建築物所有人之配合，否則幾無

可能。鄰地所有人如能充分瞭解這種後果，恐未必願意簽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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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使用權同意書。職是之故，鄰地所有人似難認定為真正

之自願，所謂自願阻卻違法，尚不足以作為排除法律保留原

則適用之理由。 

此外，就系爭函一之內容及實務作法觀之，更有弔詭之

處。依照系爭函一之文義，鄰人所同意之事項，應指提供土

地，以增設「停車空間」，並作為申請「變更使用執照」之用

而言。惟本件聲請人（鄰人）出具之制式土地使用權同意書，

內容卻是鄰人同意提供「空地停車」，作為申請「建造（雜項）

執照」之用。何以出現這種差異，值得推敲。 

如前所述，依建築法第 11 條第 1 項及建築技術規則建

築設計施工編第 59 條之 1 規定，停車空間原則上應設置在

建築物各層、屋頂平台或法定空地。鄰人提供之土地，如非

建築物之法定空地，應不許作為增設之法定停車空間。而單

憑申請變更使用執照，無法解決法定空地之問題；系爭函一

所開方便之門，勢必不能達成目的。殆為克服此一障礙，實

務乃採取變通甚至巧偽曲折之方法，藉由申請建造（雜項）

執照之名義，將鄰人土地劃為建築物之法定空地，並設置停

車空間；復依建築法第 11 條第 3 項及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

割辦法第 2 條第 1 項規定，予以套繪管制，並禁止重複使

用。如此一來，障礙似可迎刃而解，但相對亦強烈腐蝕依法

行政原理及法律保留原則之精神，不容等閒視之。 

    本號解釋專就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得否附期限詳加審查，

認系爭函一及二合併適用，造成鄰地所有人僅能出具未載期

限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，且無從申請解除套繪管制之後果，

致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意旨不符。多數意見重視財產權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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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，固有見地，但其忽略系爭函一蘊含之依法行政及法律

保留問題，所論難免輕重失衡，未臻周延。 


